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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字〔2026〕3 号

关于印发《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课外
体育锻炼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各部门：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课外体育锻炼管理办法（修

订）》已经 2025 年 12 月 26 日第 34 次院长办公会议研究同意，

现印发实施，请遵照执行。

附件：1.课外体育锻炼免锻申请表

2.学生参加体育训练及竞赛安全承诺书

3.校园跑异常记录申诉表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2026 年 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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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课外体育锻炼
管理办法（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健康中国行动（2023—2030 年）》和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中办发

〔2020〕36 号）等文件精神，深化体教融合，规范学生课外体

育锻炼管理，切实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结合学校实际，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课外体育锻炼坚持“健康第一”理念，以“天天锻

炼、健康成长、终身受益”为目标，推动课内外体育活动协同

联动，全面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与终身锻炼意识。

第二章 组织与管理

第三条 学校由分管体育工作的校领导统筹学生课外体育

锻炼工作，公共基础教学部、教务处、学生处、后勤保障处、

团委及各二级学院共同协同落实。具体工作由公共基础教学部

学生体育俱乐部管理中心承担日常办公职能。

第四条 职责分工

（一）公共基础教学部：每学期制定和发布校园跑实施细则，

统计和管理学生各项考核数据，审核最终成绩。

（二）教务处：提供非毕业班级学生完整信息，动态更新转

班、休学等信息。

（三）学生处：督促二级学院宣传动员，协调违规行为处理。

（四）后勤保障处：校医院负责医疗审核及医务救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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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团委：组织校级比赛，落实“第二课堂成绩单”积分

认定。

（六）二级学院：动员并组织学生参与锻炼和活动，执行评

优评奖关联政策，落实安全教育。

第三章 锻炼对象与时间

第五条 参与对象为学校三年制大一、大二学生和两年制大

一学生，鼓励其他年级学生自愿参与。

第六条 校园跑仅记录学期初公共基础教学部指定时段内

的锻炼数据；参与体育竞赛、组织及裁判等活动，仅统计本学

期及学期前假期的情况。

第四章 锻炼形式与要求

第七条 校园跑

（一）计分规则

1.锻炼对象每学期完成 50 次单次跑计满分（100 分），单次

计 2 分。

2.未满 50 次者，学期总里程达 150 公里奖励 10 分，每超

50 公里追加 10 分，累计奖励上限 30 分。

（二）有效标准

1.男生单次跑≥2.0 公里，女生≥1.6 公里，配速 3—

9min/km。

2.每日仅记录 1 次有效跑，超额次数计入总里程。

第八条 体育竞赛活动

（一）参加省级/市级比赛：代表学校参赛者，学期成绩计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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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加校级比赛：获前 3 名计 50 分/项，4-8 名计 30

分/项，参与者计 15 分/项。

（三）参加俱乐部比赛：获前 3 名计 30 分/项，4-8 名计

20 分/项，参与者计 10 分/项。

注：须提供秩序册、获奖证书等证明材料。

第九条 赛事组织与裁判工作

（一）参加校级比赛的组织者/裁判员计 10 分/场。

（二）参加俱乐部比赛的组织者/裁判员计 5 分/场。

第十条 特殊情况

（一）因伤病等无法参与者，提交免锻申请（附医院证明），

经审批后成绩计 60 分。

（二）因伤病或参加其他活动阶段性无法参与者，可申请

任务减免，任课教师按实际参加课外锻炼时间应完成任务情况

酌情计分。

第五章 成绩评定与应用

第十一条 成绩核算

（一）学生课外锻炼成绩按 20%比例纳入体育课程总评成绩。

（二）每名学生学期累计得分不超过 100 分。

第十二条 激励措施

（一）对每学年连续两学期单次跑满分进行总里程排名，大

一、大二各取前 50 名评定为年级“健跑之星”，并颁发荣誉证

书。

（二）参加各级比赛获奖运动员、优秀组织者、优秀裁判员

可申请“二课”积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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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安全保障与监督

第十三条 安全要求

（一）在学校环道进行校园跑时须逆时针靠右行进、避开机

动车道，田径场沿逆时针行进。

（二）遇雨、雪、大风等恶劣天气暂停户外活动。

（三）规定的课外锻炼时间出现伤病情况可暂停，病愈后补

锻或申请减免。

（四）剧烈运动前要做好热身等准备活动。

（五）校内竞赛参赛学生需签署《体育活动安全承诺书》。

第十四条 违规处理

（一）校园跑使用交通工具、替跑、虚报身份等行为，核实

后成绩记零分并通报批评。

（二）同一账号频繁更换设备登录视为异常，核实后取消当

日记录。

第十五条 申诉机制

对成绩或处罚有异议者，可向公共基础教学部提交书面申

诉，公共基础教学部需在 5 个工作日内给予答复。

第七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公共基础教学部、

教务处负责解释。原《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课外体育锻

炼管理办法》（基础〔2020〕1 号）同时废止。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26 年 1 月 9 日印发

共印 2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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